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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246,50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46,50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
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 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2月7日至2023年2月1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2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10）。

（三）2023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四）2023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公司以2023年2月22日为首次授予日，
按照18.41元/股的首次授予价格，向177名激励对象授予694.08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
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五）2023年2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13）。

（六）2024年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由18.41元/股调整为18.34
元/股；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批准公司以2024年1月30日为预留授予日，按照18.34元/股的预留授予价格，向19名激励对象授予
173.52万股限制性股票。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
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
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157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对应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
265,080股。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
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首次授予部分149名激励对象及预留
授予部分19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对应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为1,188,912股及416,
448股。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郑芳宏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中国籍员工（116人）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外籍员工（32人）

合计（149人）

国籍

中国

职务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70,000

4,243,200

1,750,600
6,063,800

本次归属数量（股）

14,000

745,080

140,580
899,660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20.00%

17.56%

8.03%
14.84%

注:上述数据已经剔除离职人员相应作废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但胜钊

郑芳宏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中国籍员工（17人）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外籍员工（0人）

合计（19人）

国籍

中国

中国

职务

首席财务官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300,000
90,000

1,345,200

/
1,735,200

本次归属数量（股）

72,000
0

274,848

346,848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24.00%
0%

20.43%

19.99%
注:上述数据已经剔除离职人员相应作废失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均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人数为108人，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人数为16

人，其中4人同时参加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本次归属人数共计
120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246,508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

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433,931,345
本次变动

1,246,508
变动后

435,177,853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33,931,345股增加至435,177,853股，本次归属不会对

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5月12日出具了《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员工认购资金到位
情况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7678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
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5月12日
止，公司已收到首次授予部分 10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16,499,764.40元及预留授予部
分16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6,361,192.32元，合计22,860,956.72（贰仟贰佰捌拾陆万零玖
佰伍拾陆元柒角贰分）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246,508.00元，资本公积为
人民币21,614,448.72元。

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
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

504,070.84元，公司 2025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03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435,
177,853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基本每
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46,508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9%，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概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75 证券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5-016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王宋琪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解放路3号。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1 人，代表股份 263,203,9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1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45,210,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05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0 人，代表股份 17,993,8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30人，代表股份 17,993,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30人，代表股份 17,993,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93％。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24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74％；反对 3,36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9％；弃权 5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38,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208％；反对 3,36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19％；弃权591,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72％。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58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66％；反对 3,39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7％；弃权1,2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78,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529％；反对 3,397,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92％；弃权 1,217,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79％。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57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12％；反对 3,24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1％；弃权1,3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64,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729％；反对 3,24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072％；弃权 1,389,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99％。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101,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14％；反对 3,50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8％；弃权 60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9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011％；反对 3,50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522％；弃权60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67％。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29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53％；反对 3,42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9％；弃权 4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86,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826％；反对 3,42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32％；弃权48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42％。

提案6.00《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高管薪酬并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665,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56％；反对 3,92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03％；弃权 6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55,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770％；反对 3,92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97％；弃权61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4％。

提案7.00《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并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704,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06％；反对 3,88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56％；弃权 6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94,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965％；反对 3,88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846％；弃权615,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9％。

提案8.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02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26％；反对 3,05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3％；弃权1,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15,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7804％；反对 3,05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569％；弃权 1,12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27％。

提案9.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76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36％；反对 3,840,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93％；弃权 59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55,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316％；反对 3,84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456％；弃权597,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丁磊律师、刘宇馨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东方

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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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5

年4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5年 5月 2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66人，代表股份223,892,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 9,249,800股）的 19.5828%。其中现场投
票人数为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53,081,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720股
（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 9,249,800股）的 13.3893%；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54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0,811,3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
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6.193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
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57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8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5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98,544,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43,
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8.61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62,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71％；反对 1,449,6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75％；弃权 280,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1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39％；反对 1,449,

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0％；弃权280,8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0％。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8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9％；反对 1,428,5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80％；弃权 282,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33,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39％；反对 1,428,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96％；弃权282,2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5％。

3、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67,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93％；反对 1,418,9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37％；弃权 306,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18,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490％；反对 1,418,

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9％；弃权306,5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1％。

4、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83,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67％；反对 1,405,7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79％；弃权 30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35,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57％；反对 1,405,

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5％；弃权30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

5、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092,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61％；反对 1,603,48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2％；弃权 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744,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734％；反对 1,603,

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72％；弃权1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4％。

6、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6,67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70％；反对1,635,98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2％；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678,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70％；反对 1,635,

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2％；弃权2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9％。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7、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1,95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40％；反对 1,710,9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42％；弃权 2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605,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24％；反对 1,710,

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3％；弃权2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

8、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9,616,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55％；反对 1,339,1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49％；弃权 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785,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51％；反对 1,339,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9％；弃权4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
数通过。

9、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81,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7％；反对 1,340,52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7％；弃权 370,6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33,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35％；反对 1,340,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3％；弃权370,6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2％。

10、关于申请2025年度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22,157,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50％；反对 1,366,1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2％；弃权 3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6,80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93％；反对 1,366,

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3％；弃权3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唐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63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2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空港股份）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开金融或信息披露义务人）履

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开金融持有公司 37,394,3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3.45%减少

至12.46%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3.45%
12.46%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717825421F
□ 不适用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1日收到国开金融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权益变动跨越 1%的整数倍的告知

函》。截至2025年5月21日，国开金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946,400股。国开金融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由40,340,700股减少至37,394,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13.45%减少至12.46%，触及
1%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开金融有限责

任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4034.0700

4034.0700

变动前比例（%）

13.45%

13.45%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3739.4300

3739.4300

变动后比例（%）

12.46%

12.4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5/21- 2025/
5/21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国开金融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

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

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63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编号：临2025-04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空港股份）股票于2025年5月16日、5月19日、

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已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了《空
港股份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
公司股票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存在一定交易风险。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截至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盘价格为13.04元，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
网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行业分类“E建筑业”最新市净率为0.63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3.95倍，高于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生产经营风险：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空港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空
港股份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178.29万元，同比2023年度下降6.7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22.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9,623.6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283.36万元，因发生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对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营业收入同比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6.13%，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6日、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收盘价格为13.04元。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网发
布的数据，公司所属行业分类“E建筑业”最新市净率为0.63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3.95倍，高于同行
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建议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注意投资风险。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空港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空港股份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178.29万元，同比2023年度下降6.7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22.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623.69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283.36万元，因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财务数据进行了追
溯调整，营业收入同比2024年第一季度下降6.13%，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重大信息。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5-033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未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9元
每股转增0.2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按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9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截止权益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175,701,557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1,666,53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74,035,024股，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156,631,521.60元（含税），转增股本34,807,004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74,035,024.00×

0.9÷175,701,557.00≈0.89146元／股（含税）。
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174,035,

024.00×0.2÷175,701,557.00≈0.1981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89146）÷

（1+0.19810）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1）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南昌嘉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计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
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0。

（2）限售股份按规定计税。对于持有本公司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
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81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及相关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0.9元(含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单位：股

A股

股本总数

本次变动前

175,701,557
175,701,557

变动数

转增

34,807,004
34,807,004

本次变动后

210,508,561
210,508,561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10,508,561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9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8115098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25-032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背景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申报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科技大厦、研发A1楼及国电总部4号楼项目作为
底层资产，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以下简称“本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 3月 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的公告》（临2024-017）。

二、项目进展
本项目申报材料已于2025年5月20日获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本项目申报

发行结果以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或注册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2025-033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至05月2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ez@bez.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0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总裁：张玉伟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一先生

财务总监：朱卫荣女士
独立董事：宋建波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30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3日（星期五）至05月2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bez@bez.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58833515
邮箱：bez@bez.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5-059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二五年五
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
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宏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议：公司已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

1.8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为规范公司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专项存储账户，用于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或其授权代表全权办理开立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用账户、签署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等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521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60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二五年五
月二十一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召开
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监事王虎根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决议：公司已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1.8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为规范公司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就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开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该部分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管。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